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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 

一、直轄市政府及縣（市）政府政務職有那些？職務比照列等為何？如何產生？試就相關

規定加以論述之。（25 分） 

二、司法院釋字第 550 號解釋，首次於解釋文中出現地方自治團體受憲法制度保障之論述，

試加以闡明之。（25 分） 

三、地方稅法通則中有關地方稅、徵收率、各稅之受償等，有何相關規範？試加以論述之。

（25 分） 

四、各縣（市）政府員額總數及分配增加員額之計算方式為何？試就相關規定加以說明之。

（25 分） 


